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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急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采〔2022〕8 号

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本市政府采购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，市政府采购中心，各区财政局：

依照财政部《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》（财办库

〔2020〕23 号）、《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29 号）、市财政局《关于疫情

防控期间稳妥有序开展本市政府采购活动的意见》（沪财采

〔2020〕5 号），以及市财政局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《关

于延期开展本市有关政府采购活动的通知》、2022 年 4 月 10

日发布的《关于继续延期开展本市有关政府采购活动的通知》

等文件精神，本市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的政府采购活动应在

保证采购质量、提高效率的同时，从严从实贯彻本市有关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。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

- 2 -

一、规范落实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。疫情防控涉及的紧

急采购项目，应以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，建立

采购“绿色通道”，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，

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，精简采购程序，缩短采购周期，提

高采购效率。采购人应当建立健全紧急采购项目的内部控制

与管理机制，实现程序可简化，质量不降低，责任不放松，

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采购人应当加强紧急采购项目的采

购文件和凭据管理，按规定留存备查。

二、合理安排政府采购活动。对于非紧急的采购项目，

因疫情防控而无法开展或无法按规定时间开展开评标活动

的，原则上应当暂停或延期。对于确需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

的评审活动，鼓励具备条件的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探索采

用视频会议等非现场方式组织实施，做好评审专家身份识别、

保密承诺等工作，确保评审活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。

全过程录音录像应当清晰可辨，音像资料作为采购文件一并

存档备查。

三、着力强化采购内控管理。相关采购人应当进一步压

紧压实疫情防控有关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主体责任，强化内

部控制与管理，以采购需求为引领，准确掌握市场行情，依

托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等渠道，加强对供应商资信情

况审查，规范履约验收程序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及时回应

社会关切，确保程序合规、质量过硬、群众满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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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供应商在参与本市疫情防

控有关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活动中，应当恪守诚信，优质高效

地履行合同约定，如存在提供假冒伪劣产品、哄抬物价等违

法违规行为，经查实财政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从严从快

处理处罚，记入不良行为记录，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参与政

府采购活动，并建立联合惩戒机制。

五、合力维护采购市场秩序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采购

人在本市疫情防控有关政府采购项目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

的，或发现供应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及时向本市财政

部门或有关部门举报反映，共同维护本市政府采购市场秩序，

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2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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